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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市大兴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

审议意见
京兴常审字〔2025〕13 号

北京市大兴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
关于《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政府关于大兴区清洁能

源改造工作情况的报告》的审议意见

2025 年 11 月 28 日，北京市大兴区第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三

十九次会议听取和审议了《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政府关于大兴区清

洁能源改造工作情况的报告》，会议对区政府在清洁能源改造方

面所取得的成绩给予了充分肯定，对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认真分析。

经审议，提出如下审议意见：

一、坚持民生为本，筑牢设备运行保障防线

一是强化时段预警，筑牢安全防线。深化气象与管护信息共

享机制，针对极端低温等特殊天气，提前制定专项保障方案，增

配应急管护力量与设备，全力守护冬季供暖安全。二是优化运维

响应，提升处置效能。进一步深化“快速响应、高效维修、及时

复检、定期巡检”工作机制，细化网格管护责任，严格落实“维

修人员 2 小时上门、设备故障 1 小时解决”要求，确保故障解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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率稳定在较高水平。三是破解配件难题，缩短维修周期。建立小

品牌设备零配件需求清单，联动行业协会拓宽采购渠道，推动跨

镇配件统筹适配，减少故障设备维修等待时间，最大程度降低对

群众生活的影响。

二、坚持政策引领，有序推进设备更新工作

一是明确补贴流程，强化政策宣传解读。细化市、区两级

40%补贴的申领流程、时限及核算标准，通过镇村宣讲、手册发

放等多渠道开展政策解读，协助农户算清“冬季取暖账”，有效

消除观望情绪。二是聚焦特殊群体，加大兜底保障力度。在现有

市、区补贴基础上，主责部门要积极与区财政部门沟通，衔接镇

级补贴政策，对低保户、特困救助供养对象、烈属家庭等困难群

体实行政府兜底，切实减轻农户自筹压力，确保“买得起、用得

上”。三是规范更新流程，严把设备质量关口。优化“三审、十

核、一入户”审核机制，明确设备性能参数标准，细化申报资格、

合同票据等环节核查，引导农户优先选择售后服务能力强的大品

牌产品，严防低价劣质设备流入市场，保障设备更新工作有序规

范推进。

三、坚持创新驱动，健全长效管护工作机制

一是完善协同机制，凝聚管护合力。进一步深化“区级统筹、

部门联动、属地落实、村级保障”模式，建立区农业农村局与区

城管委、区财政局的协同沟通机制，强化供电、民政、设备企业

等多方协作，畅通信息共享渠道，全面提升管护工作系统性与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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效性。二是升级智能管控，推动未诉先办。优化“煤改清洁能源

信息管控系统”，拓展设备运行实时监测、温度异常预警功能，

深化故障报警与节能减排应用，推动服务模式从“接诉即办”向

“未诉先办”转变，提升管护精准度。三是深化市场转型，提升

管护质效。引导镇级管护中心走向专业化运营，健全热线响应、

备件保障、服务回访等配套机制，培育专业化管护队伍，通过系

统化技能培训提升服务质效，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。

以上意见，请区政府认真研究办理，并于收到审议意见书后

一个月内，将审议意见的研究办理方案送交区人大常委会农村办

公室，六个月内将办理情况报告（征求意见稿）送交区人大常委

会农村办公室征求意见后，向区人大常委会提出书面报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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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区人民政府

北京市大兴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 2025 年 12 月 9 日印发


